附件
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拟开展货物、服务及工程项目的招标代理等事项，拟采购三家招标代理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共1个包件，采购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招标代理服务项目，一采两年。
二、项目清单
开展货物、服务及工程项目的招标代理及协助比选人完成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服务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技术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人员驻点服务（中选招标代理机构长期驻院人员不少于1名）；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组织专业人士（专家）对委托的采购项目实施采购需求论证、重点审查、进口论证、单一来源等相关论证；
★3.依法根据采购政策、采购预算及采购需求，规范编制、解释资格预审文件（采用资格预审时）和采购文件；
★4.按照法定的程序、时间完成系统推送、发布采购公告及更正公告；
★5.根据项目需要组织采购答疑、协助现场踏勘等；
★6.协助采购人依法抽取专家组建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活动；
★7.对应复核的内容进行复核，提交评标（审）报告；
★8.按照法定的程序、时间完成系统推送、发布中标（成交）公告，发送中标（成交）通知书；
★9.答复处理采购过程和结果的询问和质疑，协助采购人答复采购需求方面的质疑，协助处理有关投诉举报等事宜；
★10.根据项目需要协助组织专家对委托的项目实施履约验收；
★11.及时整理、复核、归档采购项目全部资料，并在采购项目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采购备案文件制作和移交（含电子文档）；
★12.其他相应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至少配置1名项目负责人、2名有招标代理经验的对接人员负责具体项目；
（2）根据项目需要随时到院沟通，提高对接效率，确保实施质量；
（3）报告采购过程相关情况及时、到位，衔接顺畅（公告发布、质疑投诉等）；
（4）答复有关法律法规和日常业务咨询；
（5）在采购实施过程中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廉洁自律；
（6）根据医院需要提供政府采购业务培训服务。
（7）协助完成采购项目相关的其他工作。
★13.中选的代理机构在招标代理过程中应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按照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招标流程为院方提供代理服务，发生任何投标人投诉应及时回复、妥善处理；发生代理机构违反“招投标法”“政府采购法”行为，采购人可无条件取消其代理资格。
★14. 服务保密要求：成交供应商在代理服务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家保密规定，不向外非法泄露相关信息，不利用获取的信息牟取利益或用于其他与代理服务无关的任何事项。（提供单独承诺函原件，格式自拟）
★四、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两年，合同一年一签，经考核合格后续签下一年合同。
★2.采购代理费用由采购代理机构参照《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号）规定收费标准为基础向具体采购项目中标人（成交人）收取。采购代理费中包含招标场地租赁费等所有与招标代理工作相关的一切费用。
★3.报价要求：参照《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号）规定收费标准，以下浮率报价。投标人以百分比的方式报出一个固定不变的下浮率，作为计算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的依据。

注：本章中标注“★”的条款为实质性要求，未响应或不满足，按无效响应处理，本章中标注“▲”的条款为重要性参数要求。
